
國泰慈善基金會「2024年國泰卓越獎助計畫」甄選辦法 

【卓越學子類】 
一、獎助名額暨金額(註 1) 

本類每名獎助 5萬元，預計錄取名額 100名。 
註 1：視申請狀況各類別擇優錄取，於獎助金總額不變之下，各類別彈性調整錄取名額。 

 

二、獎助對象及申請資格 

(一) 獎助對象：113學年度就讀國內高中職之本國籍學生個人。(註 2) 
註 2：曾獲卓越學子類錄取學生，符合獎助對象及申請資格者，可再提出申請。 

(二) 申請資格：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二項條件 

1. 經濟弱勢：113年各縣市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；或符合家庭總所

得平均分配至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在 2萬元以下之家境清寒者。 

2. 學業成績：112 學年度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或相對等第以上(註 3)，

且操行無負面評語者。 
註 3：成績單須載明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9.5分以上為準。高中職一年級學生檢附國中三年級

下學期甲等以上成績證明。 

(三) 符合下列情形者酌予優先考量，可自行評估檢附(非必要條件)： 

▪ 二等親內(需為同住家人)患有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等證明。 

▪ 家庭遭遇重大變故、主要生計責任者入獄或因故無法工作，致家庭生活陷於

困境、求學困難等特殊境遇。 

▪ 特殊身分者(身心障礙者、原住民、新住民二代等)。 

▪ 具有特殊專長(如全國、國際各項競賽成績優異等)。 
 

三、申請方式 

(一) 一律採網路申請，請至「國泰卓越獎助計畫」活動網站輸入申請資料並完成檔案上

傳，請留意最後須點擊「完成報名」才算完成線上報名。完成報名後恕無法再修改

資料亦不接受補件，送出前請務必「自行檢核」確認內容正確性。 

重要：響應環保，一律採線上報名，請勿郵寄紙本資料，收到亦不受理。 

(二) 申請書面資料 

1. 必備資料(所需檔案格式請於【活動網站/報名須知/表格下載區】下載) 

(1) 報名表(線上填寫)。 

(2) 個資同意書(表格請至網站下載) 

(3)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面 (悠遊學生證需加蓋學籍章戳)。 

(4) 身分證正反面。(無身份證者，請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) 

(5) 112學年度下學期成績單。 

(6) 就讀學校之師長推薦函 (線上作業)  

(7) 自傳（表格至網站下載）。 

(8) 家庭經濟狀況證明(以下擇一檢附)： 

A. 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：請檢附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

市政府(鄉市區)核發之證明。 

B. 非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者：符合家庭總所得平均分配至

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在 2萬元以下者，請檢附 112年度全戶「綜合所

得稅各類所得資料」、「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清單」證明各一份，

以及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。 

2. 自行檢附： 

(1) 證明文件(含二等親內具身心障礙/重大傷病證明/特殊境遇家庭等)。 

(2) 獲獎紀錄、個人證照/作品、其他佐證資料等。  



四、活動時程：各項時程將視實際作業保留調整權利，並於活動網站上公告，不個別通知 

流程 

類別 
受理報名 初審面試 複審作業 錄取公告 頒獎典禮 

特色獎助 即日起至

9/30(一)17:00

截止 

10/21~10/31 
11/4~11/8 11/15 12/10 

卓越學子 無 

 
五、評選作業 

(一) 評選方式：針對資格不符、資料不全、經查證不符事實之申請者，逕行取消資格、

不另通知，申請資料亦不退回。 

(二) 評選會議： 

1. 初審作業：由各組評審委員進行書審及面試，決議通過初審之名單及名額。 

2. 複審作業：由全體評審委員召開，決議錄取獎助之名單及名額。 

 
六、公告與獎助金頒發 

(一) 獲獎名單將於國泰卓越獎助計畫活動網站公布，同時寄發獲獎通知至申請人報名資

料所留之 Email、手機簡訊。獎學金請領、核銷方式，將於獲獎通知信中另行公告。 

(二) 若未於期限內回覆錄取通知內所需資料，本會得以取消其獲獎資格。 

(三) 本會舉行頒獎典禮(暫定 12/10)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與獎助金。 

 
七、獲獎學子配合事項 

為持續關懷卓越學子類獲獎學子，或即時連結資源給予其他協助等，主辦單位將視情形

提供關懷訪視。 
 

八、注意事項 

(一) 常見問題及各項補充說明請參活動網站「2024年國泰卓越獎助計畫」Q&A專區，

活動即時公告請參國泰卓越獎助計畫活動網站與 Facebook粉絲專頁。 

(二) 請申請者儘早上網完成報名，以避免線上系統報名壅塞，影響報名權益。 

(三) 申請者(未成年者包含其法定代理人，以下同)於參加本活動時，即表示已詳閱及同

意本活動辦法之相關規定，並明確瞭解及同意主辦單位因辦理本活動之一切需要得

搜集申請者個人資料，並依法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，承諾以合理的技術及

程序保護申請者個人資料與隱私。 

(四) 本活動期間所拍攝有關文字、相片、錄影，主辦單位有權利用於平面、網路或電子

媒體。 

(五) 本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/協辦單位之事由，

致申請人所填寫之資料有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等情形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

法律責任。 

(六) 申請人請自行確認所填寫及提供之資料均為正確，若因資料不全或錯誤，致無法接

收活動相關訊息者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。 

(七) 申請人所填寫資料應為真實正確，如有冒用他人身分、不符合或違反本活動規定事

項者，將喪失本活動之申請、參與及得獎資格。 

(八) 參加本活動申請者，視同同意本辦法之各項規定，主辦單位並保有以公告方式隨時

解釋、補充、修改、變更本活動之權利，並得取消、終止或暫停本活動。 


